固阳县身后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深化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改革，着力解决身后“一件事”办理多处跑、跑多次、材料多、程序繁等问题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“身后一件事”联办机构
整合归总相关事项，实施“身后一件事”并行联办。
公安局：死亡人员户口注销；
人社局：退休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（含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）；在职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（含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）；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死亡终止参保；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死亡终止发放；
民政局：死亡人员社会救助待遇注销；
医保局：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提现；
住房公积金中心：职工死亡或宣告死亡提取；
残联：困难残疾人员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员护理补贴终止；
退役军人事务局：优待对象丧葬补助费和抚恤金待遇终止。
二、办理条件
（1） 在固阳县中心城区参保，并在固阳县火化的逝者（包括在家自然死亡、非案件类在医院死亡两种情形）。
（2） 非固阳县户籍参保人员及工伤死亡人员暂不纳入。
三、办理方式
（一）规范死亡验证
1.开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。在家或养老机构未经救治正常死亡的，逝者直系亲属（家属）向村（社区）报告逝者基本信息、死亡信息、由村（社区）签发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。
在医疗机构或去医疗机构途中非案件类死亡的，由救治医疗机构开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。
2.遗体火化。村（社区）联系殡葬车辆送逝者遗体到殡仪馆火化，由殡仪馆开具火化证明并上传至联办系统。
（二）实施“一窗联办”
1.申请一表登记。逝者直系亲属（家属）到县政务大厅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窗口进行申报登记。
2.材料一次提交。申请材料一次提交给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窗口，材料包括逝者户口簿、身份证、银行卡及逝者直系亲属（家属）户口簿、身份证。
3.专窗受理。将“身后一件事”纳入县政务大厅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窗口，实行“身后一件事”一窗受理、多部门联办。
（三）办理流程
1.申报。根据逝者直系亲属（家属）自愿原则申报。在办理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后，可选择线上申报：逝者直系亲属（家属）直接登陆内蒙古政务服务网包头站固阳子站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专区，点击身后“一件事一次办”，根据实际的办理情形上传固阳县身后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登记表等材料；线下申报：逝者直系亲属（家属）在固阳县政务大厅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窗口，一次性提交材料申请办理。
2.接件。线上申请：逝者直系亲属（家属）在申报过程中，根据系统提示上传身后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登记表，亲属居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等材料后，公安、社保、医保、残联通过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审批管理平台进行审批；线下申报：由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窗口受理申请人提交的身后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相关材料，并上传至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审批管理平台，公安、社保、医保、民政、残联、公积金通过平台进行审批。
3.户口注销。线上或线下接件后，由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审批管理平台将“户口注销”事项推送给逝者户籍所在地派出所，派出所工作人员在其部门业务审批系统完成销户后，将办理结果“户口注销证明”上传至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审批管理平台共享。
4.并联审批。在户口注销步骤完成后，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审批管理平台依据接件时选择情形进行推送，具体情形有：
推送“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申领”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申领”“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”到人社局。
推送“困难残疾人员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员护理补贴终止”事项到残联。
推送“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个人账户清算”事项到医保局。
推送“死亡人员社会救助待遇注销”事项到民政局。
推送“职工死亡或宣告死亡提取”事项到公积金中心。
推送“优抚对象丧葬补助费和抚恤金待遇终止”事项到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各单位通过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审批管理平台获取逝者基本信息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、火化证明、户口注销证明等相关数据或材料，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申领等其他“身后”事项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办结。各相关部门接到推送的事项须在承诺时限内办结，相关的资金通过银行账户发送至申请人银行账户。
四、实施步骤
（一）编制统一实施方案阶段（2022年4-5月），完成“身后一件事”实施方案、服务指南、申请表、流程图梳理编制；完成“身后一件事”联办系统开发建设；
（二）业务办理准备阶段（2022年6月）。完成窗口设置，各相关部门确定专人专职专岗，并完成人员岗前业务培训工作；
（三）业务办理实施阶段（2022年7月以后）。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，窗口开始对外办理业务；完成“身后一件事”联办系统数据对接工作，系统正式上线运行，改革工作启动。
五、职责分工
县政务服务局作为身后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改革的牵头单位，负责统筹梳理身后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事项范畴，精简申请材料，优化办事流程，制作工作方案，编制服务指南和流程图，设置窗口，做好人员培训等工作。
县民政局统筹负责指导殡葬服务单位做好遗体接运、遗体火化手续办理、火化证明开具；
县公安局统筹负责死亡人员户口注销；
县人社局统筹负责办理退休企业职工死亡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（含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）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死亡终止参保和退休死亡终止发放等业务；
县医保局统筹负责办理终止逝者医保待遇享受，注销其医保参保关系，对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推送其个人账户信息、处理个人账户余额等工作；
县卫健委统筹负责指导各医疗机构出具统一标准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；
县公积金中心统筹负责办理逝者公积金提取业务。
六、工作要求
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工作部署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着力推动实施。要按照整合和联办的改革要求，加大事项梳理、流程再造和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协调。要加强业务培训，使窗口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，提高服务效率，确保服务质量。同时，移风易俗，注重宣传引导，提高“身后一件事一次办”服务知晓度；进一步丰富政策咨询途径，及时回应、解答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；及时总结经验，通过典型示范引领，推动服务模式优化升级，不断提高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。
